现行《办理涉税事项业务规程（征管类）》“税费金

退库”、“延期缴纳税款”事项的规定

税费金退库

（一）业务描述

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，经税务机关核准，可以申请退税。

（二）主要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一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七十八条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》；
4.《广东省地方财政预算收入退库管理办法》。
（三）纳税人需提交的资料
    1.《退（抵）税款申请表》一式四份；

    2.缴款书或完税证或银行缴税回单；
3.申请报告；
    4.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   5.减免税批准通知书（减免税退库适用）；
    6.与纳税人名称相符的银行账号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（个体工商户可提供负责人的银行账号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    7.法律法规对特定业务税费金退库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（四）办理时限
3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送财政部门审批和送国库办理时间）。

（五）办理流程

纳税人提出申请→办税服务厅受理→相关部门办理→纳税人相关账户收到所退税款。

（六）涉及的表证单书

《退（抵）税款申请表》

延期缴纳税款

（一）业务描述

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，可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。特殊困难具体指：因不可抗力，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；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后，不足以缴纳税款的。

（二）主要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一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；
 3.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延期缴纳税款审批管理办法》（粤地税发〔2003〕86号）；
 4.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延期缴纳税款审批权限下放的公告》（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3年第3号）。
（三）纳税人需提交的资料
1.申请报告；
2.《延期缴纳税款申请审批表》一式三份；
    3.纳税人开立的所有银行帐户的清单；
4.当期纳税申报表及资产负债表；
    5.当期末银行对帐单、应付职工工资的总帐及明细帐、列支社会保险费的管理费用帐、社会保险费的支出预算报告；
    6.当期现金流量表（对于年度税款的延期缴纳，还需报送上一年度的现金流量表）；
    7.灾情报告或事故证明。
（四）办理时限

20个工作日。
（五）办理流程
    纳税人提出申请→办税服务厅受理→办税服务厅领取结果。

（六）涉及的表证单书
    1.《延期缴纳税款申请审批表》
    2.《批准延期缴纳税款通知书》
    3.《不予批准延期缴纳税款通知书》
